
 

  

114/5 月號 

壹、114 年 1-3 月份之大專校院道路交通死亡及受傷事故情形: 

一、114 年 1-3 月份交通意外傷亡事件與 113 年 1-3 月份同期比

較，交通事故統計傷亡數據及樣態說明如下： 

(一)大專校院學生交通意外死亡 17 件，同期比較死亡 24 件，下

降比率 29%。 

(二)大專校院學生交通意外受傷 604 件，同期比較受傷 719 件，

下降比率 16%。 

(三)交通載具(機車)：114 年死亡事故 16 件，同期比較死亡 23

件，下降比率 30%。 

(四) 3 月份交通事故肇因，車禍樣態以他撞 5件最多、發生時間

為假期 3件最多、發生時段為日間(上午 6時至下午 6時)3 件

最多 

二、建議:  



(一) 假日出遊時，行經路段、路口時，須減速慢行注意來車，

避免遭其他用路人碰撞，機車族群務必配戴安全帽，持續加

強宣導，提升危險感知能力，以避免交通意外事件。 

(二) 外出時，建議穿戴鮮豔衣物，以提高顯著性。行經路口

時，請務必遵守「慢、看、停」原則，減速「慢」行、察

「看」左右後方有無人車及車輛暫「停」禮讓行人先行之正

確觀念，建立「路口停讓」文化，減少事故發生。 

貳、114 年 1 月屏東縣交通事故死傷情形:  

 

參、113-114 年機車交通事故死亡統計: 



 

肆、停車再開: 

 



 

伍、機車停車再開: 

網傳「機車行車新規定」的訊息，內容聲稱遇到「倒三角、閃

紅燈、停」等交通標誌都要停一下，且腳要放下來，不然就要

開罰。經查證，網傳提到的三種標誌，在《道路交通安全處罰

條例》皆有相關罰則，且是行之有年的規定，並非近期才出

現，而且汽、機車皆適用；警方表示，判定「停車再開」的標

準，是以「車輛是否於路口停止線前完全停止後再行駛」作為

依據，並非看腳有沒有放下來，只是基於安全考量，會建議騎

士可以手握手把、腳撐地的方式停車。 

陸、跌落月台的自救法: 



 

 

柒、禁止右側超車: 



 

捌、內埔鄉 10 大肇事路段: 

 



玖、校內交通安全要求事項 

一、三段交通導護期間(早上 07:30-08:00；中午 11:40-

12:00；放學 16:30-16:40)，為了確保人車分道，保障行

人安全，不開放使用行人穿越道，急著穿越道路的師生請

使用天橋通過，或者請至陰涼處稍等。 

二、機車騎進校區僅限可通行區域，如北校區僅限右轉進車

棚，南校區僅限車道進入停車場，其他教學區域、運動

場…等均不可進入，請務必遵守，以免影響安全。 

三、進出校區務必戴好安全帽，距離不是問題，即使北、東校

區或只是到對面買東西，只要摩托車啟動，就是要戴安全

帽，這是為了大家的安全。 

四、在停車場內請按規定停放車輛，不要為了自己的便利，影

響了公眾的權益。 


